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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政党制度是  
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
发展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在党领导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长期武装斗争历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
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
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尝试走资本主
义道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但却没有成功。1905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政党开始登上
中国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1911—1913年中国出现300多个政党政团。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党派同主张君主立宪及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派进行了激烈竞争，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392席，超过
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但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
凯又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不久竟复辟帝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但最终都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
治的道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我们党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和各党派共同抗日，
在各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这实质上是工人
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为我们党后来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各民主党派也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希望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
有的还提出走“第三条道路”。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但国民党为维护一党独裁
专制，竟然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还暗杀李公仆、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宣布“民主同盟”等党
派为非法组织。一党专制使“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破灭，使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
权的道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
士同我们党一道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共同筹建了新中国。在新政协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充分
协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民主精神，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立法、
行政、司法机关以及政协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后，我们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基本确立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后来虽然经历了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挫折，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多党合作仍然坚持了下
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
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
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成为进步性与广泛性
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逐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地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现实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党制度。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现实优势，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发展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
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一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显著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
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这一制度，体现在政
党与政党的关系方面，是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建
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
个政党能够取代共产党成为13亿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都清醒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
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真诚欢迎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领导。中共中央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内容不断充实，程序更
加规范。1990年至200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
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74次。共产党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前都与民主党派通过各种方式
协商讨论，认真听取和吸收它们的意见，继而经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民主党派以不同方式积极参
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  

  在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
密友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根据其在历史
上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有益作用确立的。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社会事务
管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与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以及前苏东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均不同。我国是
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分享国家政权、共同向人民负责的基础上同共产党实行广泛与密
切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权力机关中均占有一定比例，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
院中都有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召开至2006年底,民主党派成
员、无党派人士共有7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1人担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4人担任副省
长等省级行政副职。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家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
（引自《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11月）  

  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担负起社会管理职能。在当代中
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分化重组，出现了许多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民主党
派与许多新兴社会阶层有着历史的、天然的密切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群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局面。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广泛联系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政治优势，协同执政党做好
领导社会管理的工作。  

  二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这一
制度丰富了民主的形式，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广泛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民主的形式不仅包括人们就重
大问题进行民主投票，还包括人们就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机构，形成了每
年与人民代表大会一同开会的制度。各民主党派以参政党身份参加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和对国家
事务的民主监督，在各个领域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可以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民
主化。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通过固定渠道，利用自己的组织体系和独立的政党活动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大
政方针的意见、建议，帮助执政党形成正确决策;另一方面，通过推荐成员到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参
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实施，发挥了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促进了国家政
治生活的民主化。  

  多党合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一方面，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共产党这
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利益多元化要求更加有效的民主参与。多党合作有助于形
成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动员广泛的社会政治资源，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
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三是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互相监督，尤其是对共产党的监督，能够使执政党随时听到
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纠正官僚主义等现象。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是
有效防止执政党腐败的重要机制。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其批评监督能够促进共产党
加强和改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批评、意
见、建议，通过调研和磋商等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目的是更好地致力于共同事业，实现共同目标，而
不是为了把对方搞垮。这种相互监督是积极的、善意的、良性的，同西方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尔虞我诈
那一套根本不同。  

  四是有利于避免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西方政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和争斗的关系。西方多党制
不可避免地带来争斗内耗、社会动荡、政府频频更迭、政局不稳等弊端。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1946—
1958年间政府更迭20多次，平均每届执政不足6个月，最长只有1年多，最短只有2天。多党制的意大利从
1946年7月首届政府成立到1983年7月间内阁更迭44次，平均每届政府寿命为10个月，最长的2年零3个月,
最短的仅9天。日本在最近十年换了九任首相。政府频繁更迭,对国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显然十分不利。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导致政党争斗不
断，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其教训深刻。例如20世纪后期，非洲许多国家宣布实行多党



制，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结果引起政局混乱、冲突不断，几乎半数的国家因此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
荡。国外一些学者搜集的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比实行一党制，其政局不稳定的百分比要高
出许多，发生政变的百分比也要高出许多。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据此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多党制是
软弱的政党制度。”我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防止了一党制大权独揽、缺乏监
督、易生腐败的弊端，又避免了多党制互相攻讦、彼此倾轧的现象，充分发挥了社会政治资源的有益作
用。  

  三、西方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西方国家，两大政党（通常它们又联合其他小党）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民主，实质上
都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无论谁在台上，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些国家
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内部各大集团矛盾重重，利益冲突严重，单一政党无法充分代表各个集团的利
益。当各个集团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各自组织政党，去争夺或分享国家政权，使国家采取对本集团有
利的政策，从而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并没有危及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如果某个
政党的主张危及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是被取缔，就是被排斥在政党政治之外。二战后，美国共产党一
度有所发展，但资产阶级并没有允许其坐大。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共产党
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应享有的任何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后又通过《麦卡锡法》
和《蒙特法》，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伦德·伯格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
财主党”。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
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总是极力掩盖政党制度的阶级性，宣扬政党的超阶级性。西方多党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多
党制体系中的几个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是最主要的类型。另一种是将无产阶级政党引入多党政治
体系，但这并不改变其政党制度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1982年法国执政联盟允许共产党参加共同执
政，但要求参加政府就必须支持政府政策，这就限制了法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罢工。西方政党制度的目
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会暂时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参政，但无产阶级政党却不
可能真的成为执政党。  

  政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多党制的经济基础是统治阶级内部利
益的集团化、多元化，西方政党制度正是适应了这种利益集团化、多元化的要求。我国的国情、社会制
度、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我国经济基础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经济一直占主体和
主导地位，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国有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就决定了代表工人阶级
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只能有一个、并且只能是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决定了在作
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内部、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准
存在私利集团和非法派别活动，这是我国不搞西方那种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因。当然，在我国还存在着个
体经济、私有经济，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个体户、私
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对国家某些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可能有
不同见解，但这种差距不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差距，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根本利益上的背离，
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统筹兼顾等方法解决。  

（执笔：卢冀宁 张海）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李正华  

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这一实现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确定。  

  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刻总结中国政治发展历史经
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
起，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具有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鲜明的中国
特色。  

  中国的多党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风雨同舟，结成了生死相依、亲密合作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
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协商关系进一步巩固。进
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多



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
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共同前进。各民主党派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保持独立平等的政
治地位，具有通过合法程序、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广阔空间。  

  在多党合作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掌握
国家的核心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合法存在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
政党。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
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其参政党的地位和参政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民主党
派在参政党的位置上帮助共产党执政掌权，共产党与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亲密的友党关系，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或在野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先进性所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
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尊重。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关系，是由二者根
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具体利益的差异性决定的。由于根本利益一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几经风雨，
久经考验，保持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共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演进中，中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又有各自的具体利益，其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性质、纲领、目标、宗旨以及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一样，因此，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这种一致与差异，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各
民主党派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各守其位，各负其责，求同存异，亲密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规定了中国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执掌政权和参与
政权的方式和程序，其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都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共
同发展的涵义。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前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的一党制。这种制度规定，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有利于避免一党专
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  

光明的发展前景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在公有制为主
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能够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
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因为如此，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和风险，
经过短短60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包容协商的丰
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多党合作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
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实现最广泛的
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参政党民主监
督职能的履行。  

  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是团结和合作，中
国共产党通过与各党派的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科学的决策。
在这种政党制度下，社会各阶层的意志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程序和通畅途径抵达决策中心，社会不同阶
层的愿望和要求能够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充分表达。这种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政党制度，极大地保
障了全国十几亿人口、56个民族的亲密团结，有效地协调和兼顾了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种政治
势力的利益，使矛盾和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化解，对于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于调动
各种积极因素共同建设国家，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口众多，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
群体。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这种差别和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和民主协商的制度保证，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
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使各方面利益的发展与社会
整体利益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既承认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又能将这些矛盾、冲突保持
在制度体系之内，还能够吸收、消解、融合不同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的整合，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和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六十年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  

张金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完善的。60年来，这一制度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的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
协商与决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它作为民主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执政地位，主要
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由此确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党合作制度遭到破坏，但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和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念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多党合作制度也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多党合作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推动了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9月，中
共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连在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
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并把完善这一制度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
步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198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
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
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
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2002
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
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不断加强多党合
作的制度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原则、内容、形式、程序等，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2006年2月，中共中
央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作用，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讨论协商及其履
行职责的各种活动，使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再次重
申，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
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6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
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创建和发展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必将不断巩固
完善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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